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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基本情况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以前年度公司实

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在对 2026 年经营环境和市场情况进行

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了预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一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在此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张志刚先生、邓为工

先生、欧爱民先生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6 人表决并一致通过

了该议案，具体如下：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6 预计

发生额（不

超过）

2025 年截止披露日

累计发生金额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销售

商品

提供

服务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5,418.27 11.95%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9,383.07 20.69%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3,925.54 8.66%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0,000.00 2,003.01 4.42%

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0,000.00 4,638.60 10.23%

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5,500.00 2,913.21 6.42%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158.89 2.56%



一汽奔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326.49 2.92%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5,000.00 1,240.19 2.73%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000.00 140.55 0.31%

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 685.36 1.51%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3,000.00 996.51 2.20%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 1485.25 3.27%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00.00 173.83 0.38%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2,000.00 304.34 0.67%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1,400.00 416.02 0.92%

一汽富华生态有限公司 1,100.00 704.59 1.55%

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467.55 1.03%

一汽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900.00 549.35 1.21%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800.00 267.28 0.59%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800.00 191.11 0.42%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600.00 243.13 0.54%

合计 143,100.00 38,632.14 85.18%

2、购买货物、接受服务情况表

3、关联方金融服务业务

公司预计 2026 年全年接受关联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各类金

融服务业务，各类存款每日余额的最高限额为 10 亿元，存款利

率参照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的

最高上限倍数。

二、关联方介绍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6 预计发生额

（不超过）

2025 年截止披露日

发生金额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例

购买货物

接受服务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135.48 0.35%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 -

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800.00 - -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3.97 0.14%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300.00 1.42 0.004%

合计 10,100.00 190.87 0.50%



单位全称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

元）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

司关系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公司
邱现东 3,540,000.00

长春东风

大街2483

号

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

轿车配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

件、汽车修理、动能输出、机

械加工、建筑一级等。

控股股

东

2、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奔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富华生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哈尔滨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海南热带汽车试验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天津一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北京）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红旗（北京）特种产品展示及保障服务有限

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能源（长春）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南方（深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国际（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一汽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中国一汽慕尼黑研发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信达一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综合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华梦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卫保洁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鞍钢解放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苏州挚途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普雷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联合压铸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天奇汽车智能工艺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开迈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佛山迪一元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延锋伟世通电子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智行智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吉旅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宝友解放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格拉默车辆部件（哈尔滨）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索迪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红旗智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红旗国际小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成都丰田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成都一汽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成都一晟丰通物流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大连汽车码头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大连氢锋客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大众汽车变速器（上海）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得联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迪一远景新能源动力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鼎盛驿成企业管理咨询（成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丰田陆捷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哈尔滨一汽变速箱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湖北芯擎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吉林车城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吉林旗挚汽车产业链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吉林省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吉林中油宏润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解放赋界（天津）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解放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联合富士半导体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北京）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联通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南京领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南京盛腾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南京市领行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青岛同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青岛同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上海浦东一汽解放专用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水木未来智行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天津爱信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天津丰田模具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无锡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新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旗力合汽车新技术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浩物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惠迪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靖烨发动机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一汽中车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鱼快创领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威伯科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长春一汽名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中发联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重庆意来智能悬架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重庆渝安减震器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重庆长享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最终控制方之子公司之联合营企业

吉林省净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

董事、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关键管理人员

3、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关系，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形成本公司坏账的风险较低。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关联交易内部控制规范》规定的

对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关联交易活动应遵循商业原

则，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



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

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定价。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价格均根据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按照

市场化的原则综合考虑工作量、工作地点、实施难易度、整体客

户关系及后续合作机会等因素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作为汽车业 IT 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汽车工业的发展关

联度较高，基于公司立足于汽车 IT 领域，为汽车业企业提供汽

车业及汽车本身的信息化产品的行业特点，中国一汽作为汽车行

业的龙头企业，中国一汽及其下属子公司是本公司重要的客户，

稳固并扩大在上述客户的市场份额，对本公司的经营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此外，通过与中国一汽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战略合作在

某种程度上将提高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和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因

此公司必然要与中国一汽及其下属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

产生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

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平和公正

的，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信息

披露是充分的，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

营业务的研发生产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和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上述关联交易系本

公司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且遵循了公允的市场价



格，不存在侵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情形。

五、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在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前，已召开 2025 年

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方向的正常合

理的交易内容，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公司

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交易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对手方均具有较好的履约偿债能力，交易

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

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

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综上，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志刚、邓为工、欧爱民回避表决，其他 6 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本议案。

3、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会议决议

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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